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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过程理论视角下的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

张楚楚

摘　 　 要： 本文运用政治过程理论，从政治机会、组织能力、框架化过程等角度探讨突

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影响。 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两个

过程：２０１１ 年突尼斯政权更迭后，政治精英的分歧与骤然开放的政治环境为“定叛”主

义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机会，致使本土原有的“定叛”主义资源得以重组，“伊斯兰教法支

持者”组织等“定叛”主义组织先后建立，并通过宗教话语实现了小幅动员；２０１３ 年

后，尽管突尼斯政治精英的分歧逐渐弥合，国家监管力度增强，但“伊斯兰教法支持

者”组织通过与“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两大国际“定叛”组织建立联动网络，增

强了组织能力，通过革命话语的框架化方式引起激进“革命”青年的共鸣，实现了运动

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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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阿拉伯世界，北非小国突尼斯因世俗化传统较深、妇女地位和公民受教

育程度高、中产阶级群体庞大，被亨廷顿视为较有希望加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
阿拉伯国家①。 突尼斯作为“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在转型阿拉伯国家中率先实现

了政权平稳过渡，走上了民主化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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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政治转型期间，“定叛”主义运动在当地骤然兴起，致使该国成为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的头号兵源国。 据估计，目前约有 ７，０００ 名突尼斯人已前往伊拉克和

叙利亚参加“圣战”，其中至少有 ６２５ 人已“回流”至突尼斯本土；①另有 １．５ 万名突尼

斯人因被政府怀疑具有参加“圣战”的嫌疑而被禁止出境。② 与此同时，突尼斯最大

的“定叛”组织———“伊斯兰教法支持者（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组织的成员规模已超过

７ 万。③

“定叛”主义是“圣战”萨拉菲主义的一个支系，要了解突尼斯“定叛”主义的源

流，首先需要理解萨拉菲主义。 “萨拉菲（ ｓａｌａｆ）”系阿拉伯语的中文音译词，原指先

人、先贤。 作为一种仿效先贤的个人修行方式，萨拉菲思潮出现于公元 ８ 世纪。 现代

萨拉菲主义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④部分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团体认为应当信奉

未经更改的伊斯兰教原初教义，遵循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前三代弟子（圣门弟子、再传

弟子、三传弟子）的圣行。⑤ 在当今阿拉伯世界，萨拉菲主义大致分为传统萨拉菲主

义、政治萨拉菲主义与“圣战”萨拉菲主义三个流派。⑥ 总体上，三个派别都倡导严格

遵守伊斯兰教法规定的生活方式，反对诸如苏菲派等“偏离伊斯兰教”的现象、当代

艺术展等无神论文化符号、大使馆等“西方统治的代理机构”、工会等世俗政治势力，
以及贩卖酒精等“不道德行为”。⑦ 各派的主要区别在于路径与策略不同。 传统萨拉

菲主义强调个人修行，反对政治参与，尤其反对政治抗争活动，即便政府有专制或不

公正行为，民众也应当顺从政府，⑧因为游行、抗议乃至战争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政
治萨拉菲主义主张通过政治参与来实现回归经训的目标；“圣战”萨拉菲主义则“将
‘圣战’观念融入萨拉菲主义思潮”。⑨ 不同组织对“圣战”的理解不一。 部分宗教慈

善组织或宣教组织的成员有时自称“圣战主义者”；而伊斯兰极端组织往往将“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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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于暴力，主张通过暴力方式推翻执政的政权等。
随着“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定叛”主义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

注。① 在伊斯兰历史上，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被称为“卡菲尔（ｋａｆｉｒ）”，“背叛”伊斯

兰教的穆斯林被称为“库夫尔（ｋｕｆｒ）”，即“不信”。 后者主要包括三类人群：（１）违背

伊斯兰教法（ｓｈａｒｉａ）的统治者；（２）与外族特别是西方势力勾结、危害穆斯林国家的

穆斯林政客或军人；（３）没有正确履行伊斯兰义务的穆斯林平民。 伊斯兰教本没有

所谓的“宗教裁判”，但极端组织常自视为“宗教裁判者”，随意裁定他人具有“叛教”
行为，即“定叛（ ｔａｋｆｉｒ）”。 他们强调“虔诚的穆斯林”应当与一切具有“叛教”行为的

人断绝来往（ｍｕｆａｓａｌａｈ），并且主张通过“定叛”净化世界，对非穆斯林和“不虔诚的

穆斯林”实行肉体消灭。 因此，与一般的“圣战”萨拉菲主义不同，“定叛”主义者不仅

针对执政的政权进行暴力活动，更强调对非穆斯林和所谓的“叛教者”实施惩罚，惩
罚方式包括爆炸袭击、斩首、屠杀等激进暴力手段。

学界与政界对“定叛”主义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失业、住房

短缺等经济社会因素是促使人们激进化与极端化的主因，也是滋生“定叛”主义的重

要土壤；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定叛”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与参与者的宗教

认知密不可分。 然而，上述两种看法都不够客观。 近年来，突尼斯巴尔杜博物馆枪

击案、苏塞血案等恐袭事件表明，凶手大多来自中产家庭，早年不仅抽烟、喝酒，还喜

欢穿西装和参加派对。③ 因此，需要借助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东剧变后“定叛”运
动在整个中东地区兴起的现象。

本文认为，在后“阿拉伯之春”时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东地区泛滥的背景下，
考察“定叛”主义在突尼斯的兴起历程，既有一般性的理论意义，也有助于理解突尼

斯等中东伊斯兰国家面临的安全困境。 本文试图引入社会学中政治过程的理论范

式，通过对突尼斯个案的实证分析，为中东剧变后“定叛”主义运动在突尼斯兴起的

背景、成因、影响等提供更加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采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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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ｎｉｓ Ｇｕｎｍａｎ ‘Ｌｏｖｅｄ Ｌｉｆｅ’ Ｓａｙ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ｙｄｎｅ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Ｈｅｒａｌ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ｍｈ．ｃｏｍ．
ａｕ ／ ｗｏｒｌｄ ／ ｔｕｎｉｓ⁃ｇｕｎｍａｎ⁃ｌｏｖｅｄ⁃ｌｉｆｅ⁃ｓａｙｓ⁃ｂｒ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５０３２１⁃１ｍ４ｑｙｗ．ｈｔｍｌ；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ｅｎｄｉｃｋ， “ Ｆｏｏｔａ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Ｂｅａｃｈ Ａｔｔａｃｋ Ｇｕｎｍａｎ Ｓｅｉｆｅｄｄｉｎｅ Ｒｅｚｇｕｉ Ｂｒｅａｋｄａｎｃｉｎｇ ａ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ｅｄ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Ｊｕｎｅ ２６，
２０１６，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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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并不限于对突尼斯和“定叛”主义运动的个案研究。 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范式，
政治过程理论的分析框架也适用于中东国家的政治萨拉菲主义运动、传统萨拉菲主

义运动、伊斯兰主义运动、左翼运动、极右翼运动等社会与政治运动。

一、 政治过程理论

政治过程理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是西方研究社会运动的经典理论之一。

该理论最初是作为怨恨理论（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和资源动员理论（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的补充而提出的。 １９ 世纪后期至 ２０ 世纪中叶，受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

影响，社会学家普遍将社会运动看作社会失序与社会群体心理失衡的结果①，但这种

理论框架假定社会运动是非理性、无组织的行为，无法解释为何某些机能运行正常

的社会仍会发生抗争运动。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资源动员理论兴起。 尽管这一模型承

认抗争者的理性，强调内生组织对于资金、人力、技术等资源的动员能力，将社会运

动“正名为政治运动而非心理运动”③，但其不足之处在于重精英而轻大众，仅能解释

“精英主导的变革”，而无法解释“被排斥群体领导的变革”④。
为弥补上述两种理论的缺陷，麦克亚当（Ｄｏｕｇ ＭｃＡｄａｍ）、麦卡锡（ Ｊｏｈｎ Ｄ． Ｍｃ⁃

Ｃａｒｔｈｙ）、塔罗（Ｓｉｄｎｅｙ Ｔａｒｒｏｗ）等社会学家提出并不断完善了政治过程理论。 总体

上，政治过程模型强调将社会运动视为一个多方参与的中长期过程，政治机会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组织能力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框架化过程 （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是政治过程模型的三个基本要素。

政治机会即“能够促进或阻碍集体行为的政治与制度机会”⑤，其内涵包括国家

压制程度（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体制开放性（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政治精英同盟存在与

否（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ｒ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ｌｉｔｅ ａｌｌｉｅｓ）等。⑥ 一般来说，当国家压制程度下降、体制开

放性增加、政治精英分裂、国家政策执行力减弱时，抗争与运动爆发的可能性更大，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Ｍｅｒｔｏｎ，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Ｂ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Ｓ． Ｃｏｔｔｒｅｌｌ， ｅｄ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Ｔｏｄａ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
ｐｅｃ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５９， ｐｐ． ４２９－４４１；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Ｌｅｎｓｋｉ， “Ｓｔａｔｕｓ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Ｎｏ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 １９， １９５４， ｐｐ． ４０５－４１３．

Ｇｒａｅｍｅ Ｃｈｅ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ａｎ Ｗｅｌ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ｐ． ７．
Ｄｏｕｇ ＭｃＡｄａ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１９３０－１９７０，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 ２２．
Ｉｂｉｄ．， ｐ． ２４．
Ｇｒａｅｍｅ Ｃｈｅ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ａｎ Ｗｅｌ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ｐ． １３６．
Ｄｏｕｇ ＭｃＡ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Ｄ．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ａｎｄ Ｍａｙｅｒ Ｎ． Ｚａｌｄ， ｅｄ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Ｄｅｌｌ Ｐｏｒｔａ， Ｄｏｎａｔｅｌｌａ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ｏ Ｄｉａｎｉ，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９９； Ｇａｙ Ｗ． Ｓｅｉｄｍ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１９７０－１９８５，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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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则会遏制社会运动。 不过，“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仅仅能够赋予心理失衡群体

抗争的机会”①，至于失衡群体能否抓住机会，形成有组织有规模的社会抗争行动，则
取决于运动组织者的内生资源。 具体来说，一个内生组织的强度取决于组织内部结

构、人员招募方式、组织关系网络、组织凝聚力等因素。
所谓框架化，主要研究内生组织如何通过话语宣传赋予集体行为以合法性，并

鼓励与说服社会群体参与社会运动。② 斯诺（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ｎｏｗ）与本弗德（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ｎ⁃
ｆｏｒｄ）指出，衡量框架化成功与否的标志在于内生组织能否通过话语宣传引起广泛共

鸣。 经验表明，表达他们的共同关切与集体身份认同，或强调某社会群体的文化符

号、语言与宗教，常常能够让框架化过程更为有效。③

政治过程模型的三个要素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且在不同时间点，
三者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 在社会运动萌发的初期阶段，政治机会构成关键性因

素，决定着组织和框架化的方式选择与活动范围（如图 １ 所示）。 当有利的政治机会

出现，抗争运动产生之后，社会运动进入扩张阶段，此时内生组织的作用上升，强有

力的内生组织甚至可以利用其自身资源与框架化技巧塑造新的政治机会，进而影响

社会运动的走势。 在社会运动的整个过程中，框架化则贯穿始终，促进内生组织利

用有利政治机会完成社会动员④。
下文以突尼斯作为案例，阐释政治机会、组织能力与框架化过程三个变量如何

影响后革命时代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轨迹。 本文认为，突尼斯“定
叛”主义运动的兴起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如图 ２ 所示）。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２ 年，本·阿里

政权倒台后突尼斯出现了政治权力真空，新旧精英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相对封

闭的政治环境骤然开放，原本被监禁与流放海外的突尼斯“定叛”分子重获自由与运

动空间，开始组建“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等“定叛”组织，其通过占据清真寺、创立媒体

机构、开设社交媒体账号以及借助宗教话语吸引了相当数量的支持者，逐渐扎根于

突尼斯社会。 ２０１３ 年后，尽管突尼斯政治精英的分歧逐渐弥合、国家对极端组织的

监管力度增强导致政治活动空间缩小，但“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通过与“伊斯兰

国”组织和“基地”组织两大国际“定叛”组织建立内外联动网络，增强了自身的组织

·８３·

①
②

③

④

Ｄｏｕｇ ＭｃＡｄａ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１９３０－１９７０， ｐ． ４３
Ｄｏｕｇ ＭｃＡ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Ｄ．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ａｎｄ Ｍａｙｅｒ Ｎ． Ｚａｌｄ， ｅｄ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ｓ； Ａｌｄｏｎ Ｄ． Ｍｏ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ｏｌ ＭｃＣｌｕｒｇ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ｅｄ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ｎｏｗ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ｎｆｏｒｄ， “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Ｆｒａｍｅ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ｒｔ
Ｋ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ｎｓ， 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Ｋｒｉｅｓｉ ａｎｄ Ｓｉｄｎｅｙ Ｔａｒｒｏｗ， ｅｄ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
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１， Ｇｒｅｎｗｉｃｈ： ＪＡ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ｐ． １９７－２１８．

Ｂａｎｕ Ｅｌｉｇüｒ，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３６； Ｄｏｕｇ ＭｃＡｄａｍ， “‘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Ｓｐｉｎ⁃ｏｆｆ’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Ｃｙｃｌ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ｋ
Ｔｒａｕｇｏｔｔ， ｅｄ．，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ｈａｍ：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ｐ． ２２０－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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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同时，该组织以“真正的革命者”自居，通过框架化革命话语的方式引发激进

革命青年的共鸣，实现了“定叛”主义运动的扩张。

图 １　 政治过程变量之间的关系

图 ２　 ２０１１ 年以来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动员过程

二、 突尼斯“定叛”主义的历史源流

突尼斯的萨拉菲主义运动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当时，民间宗教组织“伊斯兰

组织（Ａｌ⁃Ｊａｍａａ 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ｙｙａ）”①内部发生分裂。 该组织的主流成员主张根据所处时

·９３·

① “伊斯兰组织”形成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１９８１ 年建立名为“伊斯兰倾向运动”的政党，１９８９ 年该党更名

为“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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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解教义，通过组建政党与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实现国家的“伊斯兰化”，但遭到

少数派的反对；少数派则强调坚守原初教义，认为建立政党参政的时机尚不成熟。
在穆罕默德·库贾（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Ｋｈｏｕｊｉａ）、穆罕默德·阿里·胡拉斯（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ｉ
Ｈｕｒａｔｈ）等人的带领下，少数派脱离了“伊斯兰组织”，并组建起“突尼斯伊斯兰阵线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ｒｏｎｔ）”进行宣教，①该组织遂成为突尼斯传统萨拉菲主义与政治

萨拉菲主义的源头。
自 １９９１ 年起，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通过“净化资源计划（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搜捕了 １ 万多名伊斯兰主义者和萨拉菲主义者，“复兴运动（Ｅｎｎａｈｄ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突尼斯伊斯兰阵线”等组织被列为非法组织，其成员或锒铛入狱，或
流亡海外。② 与此同时，突尼斯宗教场所与机构也受到限制，如政府规定清真寺不得

在非礼拜时间开放，宰图纳大清真寺被禁止教授宗教课程等。③ 此次镇压导致部分

逃亡海外的萨拉菲主义者前往阿富汗与车臣地区充当“战争志愿者”，其间在塔利

班、“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接受军事训练。 ２０００ 年，受到国际“定叛”主义思潮影响

的阿布·阿亚德·突尼西（Ａｂｕ Ａｙｙａｄ ａｌ⁃Ｔｕｎｉｓｉ）、萨米·本·哈米斯·本·萨利

赫·萨义德（Ｓａｍｉ Ｂｅｎ Ｋｈａｍｉｓ Ｂｅｎ Ｓａｌｅｈ Ｓａｉｄ）等突尼斯人组建了“突尼斯战斗组织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Ｃｏｍｂａｔ Ｇｒｏｕｐ）”，该组织作为早期突尼斯“定叛”组织，旨在将“定叛”思想

传入突尼斯，最终在突尼斯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受制于当时本·阿里政权针对

极端宗教活动的严密监控，该组织主要活跃于欧洲的突尼斯移民群体内部。 ２１ 世纪

初，“突尼斯战斗组织”的核心人物萨义德、阿布·阿亚德·突尼西等人相继在意大

利、土耳其等地被捕，随后被引渡回突尼斯并判处监禁，④导致该组织日渐式微。
２０１０ 年前，除“突尼斯战斗组织”外，阿尔及利亚极端组织“萨拉菲宣教与战斗

组织（Ｓａｌａｆ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Ｐ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是突尼斯“定叛”思想的另一个重要

源头。 ２１ 世纪初，在阿尔及利亚大规模军事清剿行动的打击下，“萨拉菲宣教与战斗

组织”开始与“基地”组织建立同盟，由国内转战国外，将活动重心从阿尔及利亚境内

·０４·

①

②
③

④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Ｍ． Ｔｏｒｅｌｌｉ， Ｆａｂｉｏ Ｍｅｒｏｎｅ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Ｃａｖａｔｏｒｔａ，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
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４， ２０１２， ｐ． １４２．

Ｍｅｈｄｉ Ｍａｂｒｏｕｋ，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ｐ． ５７－６０．
Ｅｍａｄ Ｅｌ⁃Ｄｉｎ Ｓｈａｈｉｎ，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ｈｔｔｐ： ／ ／ ｅｍａｄ⁃

ｓｈａｈｉｎ．ｃｏｍ ／ ｅｓｈａｈｉｎ２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８ ／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Ｔｕｎｉｓｉａ⁃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ｐ． ２１
Ｄａｖｅｅｄ Ｇａｒ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ｔ Ｍｏｒｅｎｇ，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Ｊｉｈａｄ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ｓｓｅ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ｔｃ．ｕｓｍａ．ｅｄｕ ／ ｐｏｓｔｓ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ｊｉｈａｄｉｓｍ⁃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ｏｕｓｓｅ⁃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８ 日； Ａａｒｏｎ Ｙ． Ｚｅｌｉｎ， “ Ｊｉｈａｄｉ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ｈｓ Ｃｏｎｖｏ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ｗｎ ｏｆ Ｈａｙｄｒａｈ ｉｎ Ｗｅｓ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ｌ⁃Ｗａｓ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１，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ａａｒｏｎｚｅｌｉｎ．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２ ／ ２１ ／ ｊｉｈａｄｉ⁃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ｕｎｉｓｉａ⁃ａｎｓａｒ⁃ａｌ⁃ｓｈａ⁃
ｒｉａｈｓ⁃ｃｏｎｖｏ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ｉｄ⁃ｔｏ⁃ｔｈｅ⁃ｔｏｗｎ⁃ｏｆ⁃ｈａｙｄｒａｈ⁃ｉｎ⁃ｗｅｓ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ｕｎｉｓｉａ⁃ｗｉｔｈ⁃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８
日； Ｄａｖｅｅｄ Ｇａｒ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ｓｓ， Ｂｒｉｄｇｅｔ Ｍｏｒ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Ｓｏｕｃｙ， “ Ｒａ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ｋｅｓ：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Ｊｉｈａｄ，” ＩＣ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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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萨赫勒沙漠地区，且不断向突尼斯、马里等周边国家拓展势力范围。① ２００７ 年，
该组织正式宣布效忠“基地”组织，并更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Ａｌ⁃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 期间，该组织向突尼斯派出代表以建立分支机构。 ２００７ 年

初，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突尼斯分支在突尼斯市南郊的首

次袭击计划被安全部门发现。 经过激烈对抗，１２ 名武装分子被击毙，数百人被捕，令
该组织元气大伤。②

三、 中东剧变后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政治机会

２０１１ 年突尼斯政权更迭后，突尼斯政治精英间的分歧与骤然开放的政治环境为“定

叛”主义的兴起，尤其是“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等“定叛”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年突尼斯的政治真空

２０１０ 年底，突尼斯爆发了大规模抗议运动，随着本·阿里政权的倒台，突尼斯原

有的政治秩序宣告崩塌，客观上为“定叛”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机遇。
首先，威权政权的垮台使突尼斯政治气氛骤然宽松，本·阿里时代受到排斥或

打压的政治反对派与宗教团体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的数

月间，百余个政党获得合法地位，数千个非政府组织迅速成立，针对媒体言论的限制

和宗教设施的监管被解除。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在反对派的施压下，突尼斯临时政府

颁布《大赦法》，大量被监禁的政治犯重获自由，常年流亡海外的各派政治活动家纷

纷回国。
政治限制的放宽一方面为突尼斯公民提供了更多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使反对党

派参政的广度和深度迅速提升；另一方面，政治环境过度开放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如各政党与组织的合法地位轻易获得承认，各类政治犯不加甄别地受到特赦，以及

获释人员安置措施的疏漏等使某些极端分子有机可乘。 据统计，本·阿里政权倒台

后不久，约有 １，８００ 名萨拉菲派人士在大赦中获释，③其中包括阿布·阿亚德·突尼

西、萨米·本·哈米斯·本·萨利赫·萨义德等曾受到多项从事恐怖活动指控的

“定叛”主义者。
其次，本·阿里政权垮台后国家出现的政治真空，为突尼斯各派政治力量的角

·１４·

①
②

③

Ｓａｉｄ Ｒａｂｉａ， “Ｍｅｎａｃｅ Ｇｒａｎｄｉｓｓａｎｔｅ ｄＡＱＩＭ，” Ｅｌ Ｗａｔａ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０．
Ａｌａｙａ Ａｌｌａｎｉ，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２， ２００９， ｐｐ． ２６５－２６６．
Ｄａｖｅｅｄ Ｇａｒ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ｓｓ，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 Ｔａ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ｏａｄ ｔｏ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ｙ ２０， ２０１３，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ｏｒｇ ／ ｍｅｄｉａ⁃ｈｉｔ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ｓａｌａｆｉｓｔ⁃ｔ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ｎｇ⁃ｒｏａｄ⁃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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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提供了便利，致使国家陷入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在此过程中，突尼斯大体上形成

了以“复兴运动”、共产主义工人党（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ｙ）等前政权反对派和以

本·阿里政权高官为代表的新政治精英之间的对峙格局。 在新政治精英阵营内部，
以“复兴运动”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势力，同左翼政党与自由派之间因存在派系分歧

而展开政治博弈。 在此背景下，包括“定叛”组织在内的多个萨拉菲主义派系成为

“复兴运动”的竞争砝码和拉拢对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突尼斯制宪会议选举前，“复兴运

动”领导人拉希德·加努西（Ｒａｃｈｅｄ Ｇｈａｎｎｏｕｃｈｉ）曾表示，“萨拉菲主义者让我想起了

我的青年时代”，青年“需要接受‘复兴运动’所代表的现代伊斯兰思想教育”。① 以

“改革阵线（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Ｉｓｌａｈ）”为代表的萨拉菲派组织在 ２０１１ 年选举中协助“复兴运

动”拉票，②使“复兴运动”顺利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复兴运动”与“保卫共和国大会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Ｌａ⁃
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联合执政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萨拉菲主义传播与发展的措

施。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复兴运动”并未对传统萨拉菲主义、政治萨拉菲主义与“定
叛”主义团体作详细区分。 ２０１２ 年，突尼斯过渡政权承认了宽容党（ａｌ⁃Ｒａｈｍａ）、正统

党（ａｌ⁃Ａｓａｌａ）等多个萨拉菲派政党的合法地位，批准了 ２００ 个新的萨拉菲派慈善机构

与学校，对各派萨拉菲势力在清真寺的宣教活动不予干预，并允许来自海湾国家与

埃及的激进宗教人士进入突尼斯从事宣教活动。③

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教法支持者”、“中间主义启蒙与改革协会（Ａｌ⁃Ｊａｍａａ ａｌ
Ｗａｓｓａｔｉａ Ｌｉ Ｔａｗｉａａ ｗａｌ Ｉｓｌａｈ）”等“定叛”组织纷纷建立。 这些组织创建网站与社交

媒体账号进行舆论传播与人员招募，同时将清真寺作为扩大影响的重要宣传阵地。
２０１２ 年，突尼斯的 ４，８６０ 座清真寺中至少有 ４００ 多座清真寺处于“伊斯兰教法支持

者”组织的掌控之下。④

（二） ２０１３ 年以来突尼斯政治环境的变化

２０１３ 年以来，突尼斯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转变，精英共识的形成与政治空间的

缩小成为新时期政治环境的重要特征。 ２０１３ 年突尼斯世俗派人士舒克里·贝莱德

（Ｃｈｏｋｒｉ Ｂｅｌａｉｄ）与穆罕默德·布拉米（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ｒａｈｍｉ）遇刺案引发全国哗然，激化

·２４·

①

②
③

④

Ｍｏｎｉｃａ Ｍａｒｋｓ， “Ｙｏｕｔ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ｉｈａｄｉ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１，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１２－１１４； Ｇｒａｈａｍ Ｕｓｈ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ｈｄａ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Ｍｅｒｉｐ Ｏｎ⁃
ｌｉｎｅ， ３０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ｒｉｐ．ｏｒｇ ／ ｍｅｒｏ ／ ｍｅｒｏ０４３０１１，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４ 日； “Ｒａｃｈｅｄ Ｇｈａｎｎｏｕ⁃
ｃｈｉ，‘Ｓｉ Ｏｎ Ｄｉａｂｏｌｉｓｅ ｌｅｓ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ｅｓ Ｔｕｎｉｓｉｅｎｓ， Ｉｌｓ Ｓｅｒｏｎｔ ａｕ Ｐｏｕｖｏｉｒ ｄａｎｓ Ｄｉｘ ｏｕ Ｑｕｉｎｚｅ Ａｎｓ’，” Ｌｅ Ｍｏｎｄ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２．

Ａａｒｏｎ Ｙ． Ｚｅｌｉｎ， “Ｗｈｏ Ｉｓ Ｊｉｂｈａｔ ａｌ⁃Ｉｓｌａｈ，” Ｓａｄａ， Ｊｕｌｙ １８， ２０１２．
Ｔｏｍ Ｈｅｎｅｇｈａｎ， “ Ｅｎｎａｈｄａ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ｐｌｉｔ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４，

２０１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Ｐｅｔｒé，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Ｎｏ． ２０９，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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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派力量间的博弈。 “复兴运动”对待“定叛”主义的宽容态度引发了保守势力与

左翼力量等世俗改革派的激烈反对。 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突尼斯总工会遂发

起了全国政治对话。 “复兴运动”一改此前拒绝的态度，积极参加对话并与各派协

商，最终与左翼派别、保守势力就“危机解决路线图”达成了一致，通过任命无党派人

士马赫迪·朱马（Ｍｅｈｄｉ Ｊｏｍａａ）组建技术官僚政府成功解决了政治危机。①

此后，突尼斯政坛的权力斗争有所缓和，各大派别达成两项主要共识：第一，允
许前政权官员、伊斯兰主义势力等各派力量的政治参与，通过选举实现权力更替；第
二，突尼斯两个最大党派“复兴运动”与“呼声党（Ｎｉｄａａ Ｔｏｕｎｅｓ）”承认，当前突尼斯

仍处于政治脆弱时期，二者无论哪方上台，都须与另一方共同进行政治决策。 ２０１４
年“呼声党”先后赢得国民议会与总统选举，但仍将反对党“复兴运动”纳入联合政

府，便是典型例证。 目前，突尼斯的政治格局虽非典型的“精英联盟”，但“阿拉伯之

春”后新老政治精英的对峙局面已趋于缓和。
政治精英分歧减少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定叛”主义运动作为权力斗争砝码获得

生存的政治机会大幅减弱。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突尼斯过渡政府禁止“伊斯兰教法支持者”
组织召开第三届年会。 同年 ８ 月，突总理阿里·拉哈耶德（Ａｌｉ Ｌａａｒａｙｅｄｈ）宣布将该

组织列为恐怖组织。 随后，突过渡政府决定通过关闭该组织社交媒体账号与网页等

手段遏制其宣教与招募活动，并加强了对该组织的军事打击。 ２０１４ 年“呼声党”上台

后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安全治理措施。 ２０１５ 年，突尼斯颁布《新反恐法》，规定凡是损

害公共或私人物品、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团体，均按恐怖主义罪名判处罚款或

监禁；②部分罪犯还因恐怖主义罪被判处死刑③。

四、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建立及其组织结构

２０１１ 年以来，突尼斯开放的政治环境使本土原有的“定叛”主义资源得以重组，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等“定叛”组织随之建立。 ２０１３ 年后，“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
织通过与“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两大国际“定叛”主义势力建立联动网络，增
强了组织能力。

（一）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建立及其内部结构

２０１１ 年初，阿布·阿亚德·突尼西获释后再次投身“定叛”主义运动。 同年 ４
月，突尼西与一同获释的萨米·本·哈米斯·本·萨利赫·萨义德等狱中好友建立

·３４·

①
②

③

Ｌａｕｒａ Ｇｕａｚｚｏｎｅ， “Ｅｎｎａｈｄａ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ｐｐ． ３６－３９．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 Ｌａｗ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 Ｊｕｌｙ ３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ｒｗ．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３１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ｌａｗ⁃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ｓ⁃ｒｉｇｈｔｓ
Ｓａｒａｈ Ｍｅｒｓｃｈ，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Ｌａｗ，” Ｓａｄａ， Ａｕｇｕｓｔ ６，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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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① 该组织成立时以文化慈善团体的面目出现，因此并

未引起官方的关注和怀疑。 但此后一两年间，“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迅速发展成

为突尼斯规模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定叛”组织，策划并参与了多起恐袭案件。
不同于阿布·阿亚德·突尼西早年建立的“突尼斯战斗组织”，“伊斯兰教法支

持者”组织内部结构严密，官僚化程度高，各级机构分工明确。 在组织机构上，“伊斯

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机构，最高领袖被称为“埃米尔”，由阿布·
阿亚德·突尼西担任。 从该组织在社交网站上公布的消息来看，其至少设立了四个

直属于埃米尔的中央办事机构（见图 ３）：（１）宣教委员会负责宣教和宣传事务；（２）
人道主义事务部负责为贫民与弱势群体提供食品、衣物、医疗等慈善服务，并在发生

自然灾害期间为受灾民众提供救济；（３）媒体事务部负责通过该组织的官网和社交

媒体扩大影响和招募成员，通常借助其媒体分支“旗帜媒体基金会（Ａｌ⁃Ｂａｙａｒｉｑ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发布各类信息；（４）协调部负责联络和协调北部、中部及南

部地区分支机构的各类事务和行动。② 此外，“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还设有秘密

军事机构，针对被该组织界定为“叛教”的个人和团体实施暴力打击。③ 该军事翼组

织参与的行动包括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播放电影《茉莉人生》 （Ｐｅｒｓｅｐｏｌｉｓ）④的电视台袭击

案、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的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袭击案，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和 ７ 月的突尼斯政

治家舒克里·贝莱德和穆罕默德·布拉米暗杀案等。

图 ３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的组织结构

·４４·

①

②

③

④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Ｍ． Ｔｏｒｅｌｌｉ， Ｆａｂｉｏ Ｍｅｒｏｎｅ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Ｃａｖａｔｏｒｔａ，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
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ｐ． １４０－１５４．

Ｄａｖｅｅｄ Ｇａｒ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ｓｓ， Ｂｒｉｄｇｅｔ Ｍｏｒ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Ｓｏｕｃｙ， “Ｒａ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ｋｅｓ：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Ｊｉｈａｄ，” ｐ． ５； Ａａｒｏｎ Ｙ． Ｚｅｌ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ｒｃｈ ８，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０８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ｕｎｉｓｉａｓ⁃ａｎｓａｒ⁃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Ｇａｒ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ｓｓ，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Ｌｏｎｇ Ｇａｍｅ： Ｄａｗａ， Ｈｉｓｂａ， ａｎｄ Ｊｉｈａｄ，” ＩＣ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
ｐｅｒ， Ｍａｙ， ２０１３， ｐ． ７．

《茉莉人生》是根据伊朗裔法籍图画小说家玛嘉·莎塔碧所创作的同名漫画改编的动画电影。 “圣
战”萨拉菲主义者认为影片含有丑化穆斯林的内容，因而抵制该影片的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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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注重借用“基地”组织的“品牌影响力”，该组织成

立后不久便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突尼斯分支建立了联系。 ２０１２ 年，两个

极端组织联合组建了秘密武装组织 “乌克巴·本·纳菲营 （ Ｋａｔｉｂａｔ Ｕｑｂａ ｉｂｎ

Ｎａｆｉ）”①，行动指挥部设在突尼斯西部卡塞林省察安比山区。 同年 １２ 月，“乌克

巴·本·纳菲营”在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边境省份同在当地巡逻的突尼斯国民警

卫队发生枪战，造成副官安尼斯·杰拉西身亡，才使该组织首次为外界所知。② 除

在突尼斯境内发动恐怖袭击外，“乌克巴·本·纳菲营”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为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输送兵源和从该组织返回突尼斯的武装人员提供落

脚地，并为准备前往萨赫勒地区参加“圣战”的突尼斯武装分子提供军事训练。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成员中有不少便是通过“乌克巴·本·纳菲营”前往

萨赫勒地区并加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这些武装分子在阿尔及利亚、

马里等地获得实战经验后返回突尼斯，成为该国重要的安全隐患。 “乌克巴·

本·纳菲营”还在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边境从事走私活动，为突尼斯的“定叛”组

织输送武器和资金。③

（二）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与国际“定叛”主义运动的内外联动

２０１３ 年，“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宣布与叙利亚“支持阵线”

联合，成立“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组织；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该组织宣布建立“哈里发

国”，并更名为“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组织的攻城略地使其影响迅速超过“基地”

组织，成为全球恐怖主义新图腾。 除向全球各国广泛招募新兵外，“伊斯兰国”组织

也设法蚕食“基地”组织在西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势力范围，使当地的“基地”组织

分支转变立场、效忠“伊斯兰国”组织。 ２０１４ 年，“乌克巴·本·纳菲营”部分成员脱

离了“基地”组织分支，并于当年 １２ 月组建了“哈里发军（Ｊｕｎｄ ａｌ⁃Ｋｈｉｌａｆａｈ）”，公开宣

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成为后者在突尼斯的分支。④

需要指出的是，“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在突尼斯并未像在叙利亚等国那

·５４·

①

②

③

④

乌克巴·本·纳菲是公元 ７ 世纪倭马亚王朝的著名将军，曾率领倭马亚王朝军队征服了马格里布

地区。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以此人名字命名了其秘密武装组织。
Ａｍｉｒａ Ｍａｓｒｏｕｒ，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Ａｒｉ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ｔｔａｃｋ，”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Ｌｉｖ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１２； Ｄａｖｅｅｄ Ｇａｒ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ｓｓ， Ｂｒｉｄｇｅｔ Ｍｏｒ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Ｓｏｕｃｙ， “Ｒａ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ｋｅｓ：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Ｊｉｈａｄ，” ｐ． ８．

Ｉｂｉｄ．， ｐｐ． ７－８；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ｓ 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ｓ ｅｎｔｒｅ Ｒéｓｅａｕｘ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ｅｓ ｅｔ ｄｅ Ｃｏｎｔｒｅｂａｎｄｅ，” ＴＡＰ， Ｍａｙ ６， ２０１３；
“Ａｌ Ｑａïｄａ， Ｍｅｎａｃｅ⁃ｔ⁃ｅｌｌｅ Ｖｒａｉｍｅｎｔ Ｌａ Ｔｕｎｉｓｉ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ｅｗ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２．

“Ａｌｌｅｇ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Ｊｕｎｄ ａｌ⁃Ｋｈｉｌａｆａｈ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Ｐｌｅｄｇｅｓ ｔｏ ＩＳ，” ＳＩＴ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ｓｉｔｅｉｎｔｅｌ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 ／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Ｎｅｗｓ ／ ａｌｌｅｇｅｄ⁃ｇｒｏｕｐ⁃ｊｕｎｄ⁃ａｌ⁃ｋｈｉｌａｆａｈ⁃ｉｎ⁃ｔｕｎｉｓｉａ⁃ｐｌｅｄｇｅｓ⁃ｔｏ⁃ｉｓ． ｈｔｍｌ， 登录时

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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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出现相互排挤与火并的情况，而是日渐呈现出融合与互助的趋势。 突尼斯“伊斯

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头目阿布·阿亚德·突尼西本人对“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

织并无偏向，２０１４ 年他通过该组织的推特账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斯兰国”组织与

“基地”组织等“圣战”组织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应当抛开分歧，“敞开心扉接受新的、

全面的和解”。① 为此，突尼西鼓励“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成员加入“伊斯兰马格

里布基地组织”，同时也呼吁这些成员赴伊拉克与叙利亚参加“圣战”。② 由此可见，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通过“乌克巴·本·纳菲营”和“哈里发军”分别与“基地”

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建立联系，同时向两大极端组织输送兵源，实现了突尼斯与

萨赫勒地区、利比亚、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定叛”主义运动之间的资源整合与人员

流动（见图 ４）。 ２０１４ 年开斋节期间，“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发表声明，同时向“伊

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与“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致敬。③

图 ４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的流动机制④

在“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调解下，“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在突尼

斯逐渐出现了和解之势，甚至时常相互声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伊斯兰国”组织宣

布对前一天突尼斯首都巴尔杜博物馆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后不久，与“伊斯兰马格里

布基地组织”联系密切的“乌克巴·本·纳菲营”发表声明称赞此次行动。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的内外联动机制在

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该组织的战斗、抗压与反弹能力。 当国家镇压强度增加时，该组

·６４·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ｏｓｃｅｌｙｎ， “Ａｎｓａｒ ａｌ Ｓｈａｒｉａ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Ｓａｙｓ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ｆｏｒ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Ｒｅｃｏｎ⁃
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Ｗ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ｕｎｅ １４， ２０１４．

Ａａｒｏｎ Ｚｅｌｉ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Ａｂｒｏａｄ： Ａ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Ａｂｕ Ａｙｙａｄ ｔｈｅ Ａｍｉｒ ｏｆ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ｈ，” 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 Ｎｏ． ４， ２０１２， ｐ． ９．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Ｔａｈｎｉａｔ ｍｉｎ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ｂｉ Ｔｕｕｎｉｓ ｂｉ Ｍｕｎａａｓａｂａ Ｅｉｄ ａｌ⁃Ｆｉｔｒ ａｌ⁃Ｍｕｂａｒａｋ，” ｈｔｔｐｓ： ／ ／
ｊｕｓｔｐａｓｔｅ．ｉｔ ／ ｇｅｏ５，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５ 日。

Ａｌｅｘｉｓ Ａｒｉｅｆｆ ａｎｄ Ｃａｒｌａ Ｅ． Ｈｕｍｕ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 ｉｎ Ｔｕｎｉ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ａｓ．ｏｒｇ ／ ｓｇｐ ／ ｃｒｓ ／ ｒｏｗ ／ ＩＮ１０２５０．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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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通过向海外极端组织输送“圣战士”的方式保存实力；一旦国家戒备有所放松，海

外的突尼斯籍武装分子又可迅速回国，在本国开展行动。 因此，尽管 ２０１３ 年以来突

尼斯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定叛”主义运动仍能在该国强势发展与扩张。

五、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框架化进程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初建时通过宗教话语开展动员，成效相对有限。 ２０１３

年后，该组织改变话语策略，通过构建革命话语，引发 ２０１１ 年抗议参与者的广泛共

鸣，实现了组织的扩张。

（一）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宗教宣传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将建立“伊斯兰国家”作为终极目标，挑战民族国家体

系。 从框架化过程来看，该组织成立之初便将拓展宗教话语作为宣传的核心目标。

在该组织成员看来，其首要任务是改变突尼斯人的思维方式，使整个社会回归宗教

传统，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的规范。①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媒体事务部早期的舆论宣传大多以输出价值观为主。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该组织在“脸书”上发布的信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提醒穆

斯林依循“圣训”行事，宣扬易卜拉欣·鲁拜希（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Ｒｕｂａｉｓｈ）、阿布·叶海亚·

利比（Ａｂｕ Ｙａｈｙａ ａｌ⁃Ｌｉｂｉ）、哈利德·胡赛楠（Ｋｈａｌｉｄ ａｌ Ｈｕｓａｉｎａｎ）等国际知名“定叛”

主义人士的思想，要求人们按照上述人士的教义阐释理解伊斯兰教。 第二类是声援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定叛”分子的暴力活动，将发动自杀式袭击的暴恐分子定义为

“殉道者”，旨在将其暴力活动合法化和神圣化，且常以“如果为安拉而圣战是恐怖主

义，那么我便是第一个恐怖分子”为其暴力行径辩护。 第三类是谴责与其观点相悖

的世俗派人士与组织，②批判外来思想，尤以其宣扬的“信奉民主是不同于伊斯兰教

的一种宗教”③最具典型性。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利用各种政治机会重组“定叛”主义资源，迅速建立起

一套分工明确、官僚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机构，通过社交媒体拓展宗教极端主义话语、

利用清真寺和慈善组织招募成员、提升动员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逐渐在突尼斯站

·７４·

①

②

③

Ｆａｂｉｏ Ｍｅｒｏｎ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Ｊａｄａｌｉｙｙａ， Ａｐｒｉｌ
１１， ２０１３．

Ｎｏｕｒｅｄｄｉｎｅ Ｍｉｌａｄｉ，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ｓ ａ Ｎｅｗ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ａｔｔｌｅｇ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ｅｂａｃｋ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ｉｎ Ｎｏｈａ Ｍｄｌｌｏｒ ａｎｄ Ｋｈａｌｉｌ Ｒｉｎｎａｗｉ， ｅ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Ｂｏｕ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ｘ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６， ｐ． ４０．

Ａａｒｏｎ Ｙ． Ｚｅｌ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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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了脚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在凯鲁万召开第二届年会，吸引

了超过 ３，０００ 人参加。①

突尼斯剧变后，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社会动员的团体不计其数。 以“复兴运动”为

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以“改革阵线”为代表的政治萨拉菲组织等都在不同程度地

倡导回归经训、发扬伊斯兰文化，但同“定叛”主义思想相比，这些政党组织的主张相

对温和。 尽管“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试图表现出“宗教虔诚”，但从该组织第二届

年会参会人数来看，其支持者的数量仍十分有限，可见激进的宗教话语并不能在突

尼斯获得广泛共鸣，使该组织开始调整自身的宣传策略。

（二）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的“革命”宣传

在 ２０１０ 年底突尼斯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中，示威群体以“面包、自由与

尊严”作为口号，抗议政治腐败。 本·阿里政权倒台后，突尼斯的政治腐败和经济低

迷的状况未见明显好转，过渡政权与保守派屡屡妥协，不少参与群体性抗议活动的

激进人士抱怨“革命”不彻底。 在此背景下，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以来，“伊斯兰教法支持

者”组织在其宣传话语中增加了“继续革命”的主题。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拉希德·加努西声称其领导的“复兴运动”将放弃坚持《革命清洗

法》（Ｌ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草案②，为本·阿里时期的官员重返

政坛提供了契机，令不少参加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１ 年抗议的突尼斯人颇为不满。 消息传出

后，“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头目阿布·阿亚德·突尼西立刻发表声明，称“我们向

‘复兴运动’及其政府强调……在我国历史上如此关键的时刻作出让步与屈服，无异

于政治自杀”，并强调“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也永远不会把国家交给法国与西

方的‘走狗’。 １９９１ 年你们曾让穆斯林失望，我们决不允许你们在 ２０１３ 年重演这一

幕”。③

此番言论旨在批评“复兴运动”领导的过渡政府“背叛革命”，特别是背叛了当初

“自由”与“尊严”的革命口号。 一方面，“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将“自由”解读为

“伊斯兰教的自由”，这与阿里政权时期及“复兴运动”领导的过渡政府的行为严重错

位。 １９９１ 年本·阿里政权强行解散“复兴运动”等大量带有宗教色彩的政党与组织，

·８４·

①

②

③

Ｄａｖｅｅｄ Ｇａｒ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ｓｓ， Ｂｒｉｄｇｅｔ Ｍｏｒ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Ｓｏｕｃｙ， “Ｒａ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ｋｅｓ：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Ｊｉｈａｄ，” ｐ． 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复兴运动”、“保卫共和国大会”等五个政党联合提出《革命清洗法》草案。 根据

该草案，１９８７ 至 ２０１１ 年间在本·阿里政府任职的所有公务人员，及前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ａｌｌｙ）”的资深党员均不得参加选举或在新政府中担职。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ｏｓｃｅｌｙｎ， “Ａｎｓａｒ ａｌ Ｓｈａｒｉａ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Ｗ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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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伊斯兰主义与萨拉菲主义运动，剥夺了“传播伊斯兰教的自由”。 在后本·阿里

时代，“复兴运动”不仅放弃清算前政权官员，而且还赋予其重掌国家权力与再度压

制宗教传播和宗教活动的机会，等于断送了刚刚获得的“自由”。 另一方面，阿布·

阿亚德·突尼西将口号中的“尊严”解释为“穆斯林的尊严”。 ２０１４ 年，“伊斯兰教法

支持者”组织在开斋节声明中指出：“你的统治者正与犹太人和基督徒结盟同‘乌玛’

作战，他们不仅剥夺了‘乌玛’的宗教、世界与尊贵，而且剥夺了穆斯林拥有尊严生活

的权利。”①该组织认为突尼斯自独立以来，政治精英推崇法语教育，对法国、美国等

西方国家惟命是从，淡化阿拉伯语教育和宗教教育，有损于“穆斯林的尊严”，并强调

一切本·阿里时代掌权的世俗主义者皆为亲西方的“走狗”，他们重返政治舞台意味

着穆斯林尊严的再度丧失。

尽管参与或支持示威抗议运动的青年未必都认同“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对

“革命”口号的解读，无论其抗议是出于反对威权统治、痛恨腐败、反对世俗化政策，

或其他原因，但都是针对本·阿里政权的。 “复兴运动”执政后对保守势力的妥协与

宽容使不少民众尤其是其中的激进分子感到愤怒，担心本·阿里旧部重新上台会加

倍反扑。 “复兴运动”成员兼议员杰米拉·克西克西（ Ｊａｍｉｌａ Ｋｓｉｋｓｉ）曾表示，该党放

弃《革命清洗法》草案后，每日都会有大量突尼斯人在“复兴运动”和她本人的“脸

书”页面上留言谩骂，反映了部分激进主义者的不满与恐惧。②

除“自由”与“尊严”外，“面包”是突尼斯民众的另一个抗议口号。 突尼斯人均

ＧＤＰ 在中东国家属中等偏上水平，“面包”不仅代表了温饱，也包含对本·阿里家族

垄断国家财富的不满，以及对实现社会公正的渴望。 然而，本·阿里政权垮台后，突

尼斯的贫富差距与腐败问题未见明显改善。 透明国际 ２０１３ 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８０％的受访突尼斯人认为本·阿里政权倒台后，国家的腐败程度反而有所上升。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呼声党”领导的政府提出《国家和解法草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Ｄｒａｆｔ），并获得正式通过。 该草案规定，所有前政权涉嫌财务腐败与挪用公款的

行为将被免于指控。 该草案刚出台两日，便受到了数千名突尼斯人的抵制，他们认

为该草案旨在为腐败者脱罪。④ 事实上，早在 ２０１４ 年，“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就

·９４·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Ｔａｈｎｉａｔ ｍｉｎ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ｂｉ Ｔｕｕｎｉｓ ｂｉ Ｍｕｎａａｓａｂａ Ｅｉｄ ａｌ⁃Ｆｉｔｒ ａｌ⁃Ｍｕｂａｒａｋ” ．
Ｓａｗｙｅｒ Ｆｒｅｎｃｈ，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Ｙｏｕｎｇ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ｏ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Ｚｅａｌｏｔｓ？，” ＩＳＰ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ｐ． ２０．
Ｅｍｉｌｙ Ｐａｒｋｅｒ，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Ｒｉｆ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Ｌｉｖｅ， Ｊｕｌｙ

１１， ２０１３．
Ｚｅｉｎｅｂ Ｍａｒｚｏｕｋ，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 Ｄｅｃｌａｒｅ Ｗａｒ ｏｎ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Ｌｉｖ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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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脸书”页面上通过发布慈善活动视频吸引关注，尤其注重在视频中邀请获得帮

助的人士现身说法，①谴责“国家财富仅在当权者手中流转”，②试图说服人们相信，

“定叛”组织才是“社会正义”真正的践行者。

总之，“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利用革命者心态，对过渡政权及后过渡政权

大加批判，试图表达一种立场，即无论是本·阿里旧部还是“复兴运动”与左翼派

别，都无法真正改变突尼斯的现状。 该组织声称，参加投票选举已经没有意义，唯

有参加“圣战”和建立所谓的“伊斯兰国家”，方能实现根本性革命。 此外，近两年

突尼斯“定叛”主义者的袭击目标也由着装不合伊斯兰教法规定的穆斯林与世俗

主义者，逐渐转向了总统卫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从侧面反映出其动员策略的

转变。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通过革命话语框架化，吸引了大量曾经参与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１ 年推翻本·阿里政权抗议活动且对政治过渡时期突尼斯现状不满的激进

“革命”青年。 该组织对于“暴力革命”的鼓吹，及其与“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

织的密切联动，为这些激进青年提供了宣泄情绪的渠道。 有数据显示，至 ２０１４ 年，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在突尼斯招募的成员数量已经超过 ７ 万。③ 近年来，该

组织的动员能力迅速提升，已成为输送突尼斯武装分子前往海外参加“圣战”的主

要中转站。

六、 结　 论

通过对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兴起、发展及影响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政

策启示：

首先，在“定叛”主义运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治机会、组织能力与框架化过程等

因素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因此，国家必须根据该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采取相应的

措施。 在“定叛”主义运动的萌发阶段，政治机会是运动能否兴起的关键因素，此时

实施审查组织活动、控制传播途径等限制性措施较容易实现对“定叛”主义运动的遏

制。 在运动扩张阶段，内生组织的资源动员是决定性因素，通过压缩政治机会的方

式进行管控困难加倍，政府因此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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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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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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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初建时采用宗教话语作为框架化基础的动员效

果不如后期的“革命”话语框架化，表明宗教因素未必是“定叛”主义运动参与者的主

要驱动力。 当前，包括突尼斯在内的许多国家倘若一味通过禁止男性蓄须、限制女

性穿戴黑袍面纱等淡化与压制伊斯兰教符号的方式推进反恐，而忽视从维护社会正

义、提升国家能力与政权合法性方面着手，或将难以获得明显成效。

最后，突尼斯本土的“定叛”主义运动已同国际“定叛”主义运动形成了较强的内

外联动机制，要彻底改善本土安全形势，突尼斯需重视与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周边

国家建立情报信息共享机制，协调安全治理举措，遏制极端恐怖活动的跨境策动、组

织和实施。

当前，突尼斯尚处于脆弱的政治转型期，“定叛”主义运动的崛起不仅严重危及

国家安全，埋下动荡隐患，而且其对民主政治与妥协精神的全盘否定，以及对极端思

想与暴力活动的推崇有损于突尼斯民主文化的发展和巩固，更不利于突尼斯人的民

族与国家身份认同的构建。① 突尼斯当局需从提升国家能力、维护社会正义与国际

合作等方面综合改善国内安全环境。 令人担忧的是，相对于五年前为极端思潮与暴

力活动提供的宽松政治环境，近两年埃塞卜西（Ｂｅｊｉ Ｃａｉｄ Ｅｓｓｅｂｓｉ）当局的全面镇压措

施又存在矫枉过正之嫌，打压宗教、扩大警察特权、以践踏私权为代价的传统“极权

式维稳”似有复苏之势，②这不仅无益于加强安保，反而可能为“定叛”组织以“侵犯

自由”为名建立话语框架与动员机制提供可乘之机，进而引起更大反弹。 如何在自

由和安全之间寻找平衡，在明确国家权力边界的前提下加强安保，建立“维权式维

稳”模式，已成为当前突尼斯安全治理的最大挑战。

（责任编辑：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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